哈尔滨工业大学2021-2022年度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bookmark: _GoBack]评审工作安排
一、学院评审步骤
1.各学院党委要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思政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评比表彰细则》的具体要求，认真核查专兼职学生工作者奖项及荣誉奖项申报者是否具备申报资格、上学年成绩等是否符合申报要求、事迹材料等是否属实，核对学院评选比例等，并填写《XX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评审报告》（附件3）。
2.各学院需要组织各标兵奖项评审，评审方式为：候选者在规定时间内介绍先进事迹，评委以无记名评分或投票方式进行评选，按照分数或票数由高到低排序确定获奖集体和个人。
3.各学院评审时间是9月27日-10月10日，请在规定时间上报评审材料。
[bookmark: _Hlk87432727]4.参评专兼职学生工作者奖项及荣誉奖项的教职工须填写《教职工申报材料》（附件6）中的材料，申报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标兵的教职工须在“是否申报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标兵”处勾选“是”。班主任参与评优者由各学院负责推选、审核及盖章。“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中“集体成员列表”中应填写该集体所有成员姓名
5.各单位于10月10日下班前将纸质版材料提交大学生活动中心422崔老师处，电子版材料发送至工作邮箱hitxgc@163.com，同时在学院范围内对评选情况进行公示。上报材料包括：《XX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评审报告》、《学生奖项汇总表》、《专兼职学生工作者奖项汇总表》、《荣誉奖项汇总表》、《教职工申报材料》、《学生申报材料》。
注：《学生申报材料》附件7-1至7-6只上交电子版。学生在申请时需提交纸质版材料，纸质版学院留存备查。十佳候选个人和集体奖项需提交纸质版。
6.各学院认真审核报送材料，10月10日之后不接受更换或补报。
二、校区、学校评审及公示 
1.10月11日-10月14日，威海校区组织评审，上报公示材料；
2.10月15日—10月21日，学校组织评审；
3.10月22日—10月29日，整理核实候选名单、网上公示。
4.11月上中旬，印发《关于表彰2021-2022年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的决定》，完成数据库存档录入。各学院（部）打印证书、用印。
5.12月前，组织召开表彰活动，颁发荣誉证书和荣誉奖章。
